平安基金會單親家庭急難救助金申請表-2
教會推介證明書
茲證明

                  中會/族群區會                  教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弟兄/姊妹

自      年     月起已固定於本教會聚會半年以上，近期因家中遭逢變故且子女皆未成年無經濟能力，生活陷入困境急需幫助，符合貴會申請規定，特此證明。

申請者家庭目前家庭狀況(必填)：
□雙親(監護人)皆安息。（一年內）
□雙親(監護人)一方安息。（一年內）

每月收入(必填)：
□10,000元以下
□10,000~20,000元
□20,000~30,000元
□30,000元以上
□其他            

補充說明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牧者/代議長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會公印：


主   後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
